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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建議發行於二零二一年到期的四億美元浮息有擔保票據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發行人、本公司及北京首都創業集團與

滙豐、星展銀行有限公司、中金公司、中信銀行（國際）、招銀國際、國泰君安國際及東

方證券（香港）訂立認購協議，內容有關建議票據發行。所提呈發售的票據將由本公司無

條件及不可撤回地擔保。同時，票據預期可享有由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提供之維好及流動

性支持契據及股權購買承諾契據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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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扣除包銷佣金及其他估計開支後，建議票據發行的估計所得款項將為約三億九千七百

萬美元。

發行人將尋求票據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票據於香港聯交所上市之申請不應視作發行人、

本公司、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或票據的價值指標。

票據發行須經完成後，方可作實，股東及公眾人士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發行人、本公司及北京首都創業集團與滙

豐、星展銀行有限公司、中金公司、中信銀行（國際）、招銀國際、國泰君安國際及東方證

券（香港）訂立認購協議，內容有關建議票據發行。

認購協議

日期：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訂約方： (i) 發行人；

(ii) 本公司；

(iii) 北京首都創業集團；

(iv) 滙豐；

(v) 星展銀行有限公司；

(vi) 中金公司；

(vii)中信銀行（國際）；

(viii)招銀國際；

(ix) 國泰君安國際；及

( x) 東方證券（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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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及受限於認購協議的若干條件，發行人將發行票據，以及滙豐、星展銀行有限公司、

中金公司、中信銀行（國際）、招銀國際、國泰君安國際及東方證券（香港）將為票據的初始

認購人。所提呈發售的票據將由本公司無條件及不可撤回地擔保。同時，票據預期可享有

由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提供之維好及流動性支持契據及股權購買承諾契據之利益。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滙豐、星展銀行有限公司、中金公

司、中信銀行（國際）、招銀國際、國泰君安國際及東方證券（香港）各自為獨立第三方，且

並非發行人、本公司或北京首都創業集團的關連人士。

以下為建議票據發行的概要。本概要並不完整，且應與信託契據及票據的條文一併閱讀，
以確保其完整性。

票據及擔保並無及將不會根據證券法登記。根據證券法，票據須在美國境外提呈發售，且

不得在美國境內提呈發售或出售，惟獲豁免遵守證券法的登記規定者或不在此限的交易除

外。票據不會提呈發售予香港公眾人士，亦不會配售予本公司的任何關連人士。

建議票據發行

提呈發售票據

待完成的若干條件獲達成後，發行人將發行票據。

發售價

票據的發售價將為票據本金總額的百分之一百。

利息

票據將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日（包括當日）起計息，須以每季度形式於每年二月二日、五月

二日、八月二日及十一月二日（各自為「利息付款日」）支付，各有關利率分派日期將按票據

的條款及條件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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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日

票據將於最接近二零二一年八月二日的利息付款日到期。

票據地位

票據將構成發行人的直接、一般、非次級、無條件及無抵押（視乎票據的條款及條件而定）
責任，而票據與發行人所有現時及將來的無抵押及非次級責任至少享有同等地位（視乎票

據的條款及條件而定），惟強制性及一般法律條文可能賦予優先地位的相關責任除外。

票據擔保

本公司將無條件及不可撤回地擔保發行人不時就票據以及信託契據悉數及準時支付的到期

款項。擔保將構成本公司的直接、一般、非次級、無條件及無抵押（視乎票據的條款及條

件而定）責任，且與擔保人於現時及將來的所有其他無抵押及非次級責任於任何時間均至

少享有同等地位（視乎票據的條款及條件而定），惟強制性及一般法律條文可能賦予優先地

位的相關責任除外。

於到期日贖回

除非事先贖回、購買及註銷，否則票據可於到期日按其美元本金總額贖回。

因稅務原因贖回

誠如票據的條款及條件進一步所述，倘在任何時間內出現若干變動影響於英屬處女群島、

開曼群島、香港或中國的稅項，或在此情況下該等地區的任何政治分支或任何機關或其本

身有權徵稅，受限於若干條件，發行人可於任何利息付款日按票據的本金總額（另加累計

利息）獲全面（而非部分）贖回票據。

因控制權變動贖回

誠如票據的條款及條件進一步所述，倘在任何情況下發生控制權變動（定義見票據的條款

及條件），任何票據的持有人均有權按本身意願要求發行人按票據本金總額的百分之一百零

一（另加累計利息）全面（而非部分）贖回有關持有人的票據。

建議票據發行的所得款項

經扣除包銷佣金及其他估計開支後，建議票據發行的估計所得款項將為約三億九千七百萬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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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好及流動性支持契據

日期： 將為二零一八年八月二日

訂約方： (i) 發行人；

(ii) 本公司；

(iii) 北京首都創業集團；及

(iv) 受託人。

根據維好及流動性支持契據，北京首都創業集團將（其中包括）確保本公司維持其所有者權

益總額始終不少於人民幣五億元、確保發行人及本公司有充足的流動性以確保根據信託契

據以及票據的條款及條件及時支付票據項下或其相關的任何及所有應付款項，以及及時支

付信託契據及代理協議項下的任何及所有到期款項，確保發行人及本公司各自根據其註冊

成立的司法轄區法律或適用的會計準則在任何時候保持償還及持續經營能力。

維好及流動性支持契據並不構成北京首都創業集團對發行人及本公司於票據項下的義務的

擔保責任。

股權購買承諾契據

日期： 將為二零一八年八月二日

訂約方： (i) 發行人；

(ii) 本公司；

(iii) 北京首都創業集團；及

(iv) 受託人。

根據股權購買承諾契據，倘票據出現違約事件，緊隨接獲受託人的書面購買通知後，北京

首都創業集團將同意購買股權購買承諾契據所指定的若干股權。

股權購買承諾契據並不構成北京首都創業集團對發行人及本公司於票據項下的義務的擔保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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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票據發行的原因

董事相信，建議票據發行有利於本集團控制槓杆水平，優化資本結構，進一步拓寬直接債

務融資渠道，優化綜合債務成本，亦有助於推動和促進本集團奧特萊斯業務規模穩健擴張

和產品服務質量的進一步提升。

本公司目前擬於所有時期遵守所有適用法律、法規及實施細則的前提下，將票據發行所得

款項淨額用於一般公司用途及再融資用途。本公司可因應市況變動，調整未來計劃。本公

司將審慎評估有關情況並重新分配所得款項用途。

上市

發行人將尋求票據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票據於香港聯交所上市之申請不應視作發行人、本

公司、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或票據的價值指標。

評級

預期票據將獲惠譽國際評級有限公司評為「BBB」級別。

票據發行尚未完成，股東及公眾人士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釋義

「代理協議」 指 發 行 人 、 本 公 司 、 北 京 首 都 創 業 集 團 、 受 託 人 、 C i t i b a n k
N .A .倫敦分行（作為主要付款代理、計算代理（如適用）及轉讓

代理）將予訂立的代理協議，內容有關票據，經不時修訂、重

訂、取代或補充

「北京首都創業集

團」

指 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有限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為本公司的股東

「中信銀行（國際）」 指 中信銀行（國際）有限公司

「中金公司」 指 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公司

「招銀國際」 指 招銀國際融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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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指 首創鉅大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

已發行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股權購買

承諾契據」

指 發行人、本公司、北京首都創業集團及受託人將予訂立的股權

購買承諾契據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國泰君安國際」 指 國泰君安証券（香港）有限公司

「擔保」 指 本公司根據信託契約為票據提供無條件及不可撤回擔保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滙豐」 指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發行人」 指 貿景環球有限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維好及流動性

支持契據」

指 發行人、本公司、北京首都創業集團及受託人將予訂立的維好

及流動性支持契據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票據」 指 於二零二一年到期的四億美元浮息有擔保票據

「東方證券（香港）」 指 東方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議票據發行」 指 發行人建議國際發售票據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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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法」 指 一九三三年美國證券法，經修訂

「認購協議」 指 發行人、本公司、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滙豐、星展銀行有限公

司、中金公司、中信銀行國際、招銀國際、國泰君安國際及東

方證券（香港）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就建議票據發行訂立

的認購協議

「信託契據」 指 發行人、本公司、北京首都創業集團及受託人將予訂立的信託

契據，內容有關票據，經不時修訂或補充

「受託人」 指 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美國」 指 美利堅合眾國、其領土、屬地及受司法管轄的所有地區

「美元」 指 美元，美國的法定貨幣

承董事會命

首創鉅大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李斯維

香港，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鍾北辰先生（主席）及馮瑜堅先生（行政總裁）；非執行董事孫少林先生、

王昊先生、王洪輝先生及楊文鈞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魏偉峰博士、趙宇紅女士及何小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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